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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86         证券简称：*ST 紫晶         公告编号：2022-153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相关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结果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2022年 9月 3日披露《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相关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

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0），该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后，因股价稳

定方案的终止条件未能实现，同日公司披露《关于继续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21），该股价稳定方案自第 91日（即 2022年 9月 5日）起，

相关责任主体继续按照前述承诺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施，直至股价稳定方案终止

的条件出现。相关责任主体在本次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期间用于增持公司股份

的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20%，且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从

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50%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即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83.48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8.71万元。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 2022年 12 月 2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相关增持责任主体受资金筹集等因素影响，在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内未实施增持。公司将督促相关增持主体积极筹集资金，按照承诺履行稳

定股价义务积极增持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因本次股价稳定方案的终止条件未能实现，相关责任主体需继

续按照承诺履行股价稳定措施，直至本会计年度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出现，

相关责任主体在本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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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 

公司需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8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增持主体名称 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郑穆 董事长 0 0.00% 

2 罗铁威 董事 0 0.00% 

3 钟国裕 董事兼总经理 313,894 0.16% 

4 谢志坚 副总经理 207,700 0.11% 

5 李燕霞 董事兼财务总监 214,200 0.11% 

6 焦仕志 副总经理 17,059 0.01% 

7 魏强 副总经理 12,800 0.01% 

8 武卓 副总经理 13,000 0.01% 

总计 778,653 0.41% 

（二）在本次公告披露之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6 日披露《关

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采取由上述人员增持股份的稳

定股价措施。具体实施结果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稳定股价

措施相关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

积极稳定公司 A股股价。 

2、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3、增持股份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的 A股流通股份。 

4、增持股份数量或金额：前述 8 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公司股份

的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20%，且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从

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50%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83.48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8.71万元。（若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

的资金超过相关责任主体在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处



3 

 

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50%，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

下一年度出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

价预案。） 

5、增持股份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股份价格不高于公司稳定股价方案发布日

前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即 8.2288 元/股）（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

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

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6、增持实施期限：2022年 9月 5日起 90个自然日内。 

7、增持的资金安排：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相关

增持责任主体受资金筹集等因素影响，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未实施增持。 

四、其他说明及后续安排 

1、截至 2022年 12月 2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相

关增持责任主体受资金筹集等因素影响，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未实施增持。

后续，公司将督促相关增持主体积极筹集资金，按照承诺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积极

增持公司股份。 

相关增持责任主体履行稳定股价增持公司股份义务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2、截至目前，因本次股价稳定方案的终止条件未能实现，相关责任主体需

继续按照承诺履行股价稳定措施，直至本会计年度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出现，

相关责任主体在本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50%。 

3、根据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之“未履行稳定股价方案

的约束措施”所述：“如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上述稳定

股价具体措施的，公司有权自股价稳定公告之日起 90 个自然日届满后将其从公

司领取的收入予以扣留，直至其履行增持义务”。①公司将按照上述相关增持责

任主体在本次稳定股价措施需履行的增持股份的下限金额（合计 83.48 万元）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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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发放其薪酬，直至履行完相关增持义务。②如本会计年度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

条件未出现且相关增持责任主体未继续履行增持义务，公司将在本会计年度终了

时暂缓发放其薪酬，直至履行完相关增持义务，暂缓发放其薪酬金额不超过其在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50%减除其在本会计年度内已履行稳定股价措施增持股份的金额。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3日 


